
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双月刊

总第２６０期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

No．５,２０２３
Bimonthly

SerialNo．２６０

“营改增”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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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稳增长”目标下如何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数字新动能培育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

的议题.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为例,使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考察了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

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包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快设备更新迭代,由此助推企业数字化转

型.异质性分析显示,“营改增”更多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从转型方向看,“营改增”有助于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实现深度转型.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能够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涟漪效应”,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从税制改革角度,为化解当下中

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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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
中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问题.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目标,
数字化转型从企业层面被提升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我国正式进入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新阶

段.事实上,在此之前,我国早已开始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例如,２００２年我国出台了第一个国家

信息化规划,２０１１年工信部等五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数字化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推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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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中国”“互联网＋”“大数据”等国家级战略相继确立.２０２２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加强数字中国

建设整体布局,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建设.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发展格局下,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培育新模式和新业态的

关键,更成为升级换代传统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１].然而,企业作为开展经济活动

和创新活动最核心的微观主体,由于高额的数字化投资与经营绩效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往往陷入“转
不起”“转不来”和“转不动”的困局[２].埃森哲披露的«２０２１年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显示,我
国８０％以上的企业仍处在数字化转型的探索阶段.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下,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提振市场信心、切实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政府亟需

面对的一项重要议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税收政策因具有特征突出、引导性强和发力点精准的特点,对于

优化企业投资行为具有积极作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重要工具[３].作为中国税制

改革的一次重要实践,始于２０１２年试点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的政策措施更是受

到广泛关注.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营改增”对宏观财政与微观企业的影响.一方面,就对宏观财

政影响的讨论中,学术界普遍认为“营改增”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４],但有研究发现“营改增”亦
能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５].另一方面,“营改增”对微观企业影响的研究更为丰富,这类文献主

要从企业的税费负担和投资决策出发,探析了“营改增”的经济效应.一是对“营改增”直接减税效应

的评估.部分研究表明“营改增”能够从总体上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负[６][７].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营
改增”对企业税负并无直接影响[８],同时需要考虑产业互联程度[９]、企业外购可抵扣商品或服务的数

量[１０]以及企业规模和盈利水平[１１]等其他因素.二是对“营改增”如何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考察.由

于２００９年实施了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允许一般纳税人在增值税抵扣链条中纳入

购进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时所含的进项税,因此“营改增”的推行会刺激企业增加固定资产购买[９],提
升企业长期投资的规模和占比[１２].三是在上述文献的基础上对“营改增”影响企业就业和绩效的进

一步研究.姚东旻等发现“营改增”通过税收优惠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劳动需求[１１].苏梽芳等基于服

务业中资本和劳动互补的视角,认为“营改增”在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也增加了劳动力雇

佣[１３].此外,现有文献还从技术创新水平[１４]、市场议价能力[１５]和出口利润[１６]等方面讨论了“营改

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数字革命兴起浪潮下,上述“营改增”的减税效应、投资效应、创新效应以及

业绩驱动效应都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的重要因素[１７].有鉴于此,本文从国家多轮次减费降税

以及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现实背景出发,将２０１２年首先在上海进行试点的“营改增”改革视为一项

准自然实验,从理论逻辑演绎和经验分析两个方面深入考察“营改增”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尝试

为厘清税制改革的企业转型升级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理提供有益借鉴,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丰富了“营改增”的微观经济效应评估研究.以往文献关注了“营

改增”对企业减税降费、投资决策、创新水平和经营绩效的影响,但尚未有文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

“营改增”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从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能力建设两方面系统地拓展了

“营改增”的数字化转型效应.第二,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驱动因素.以往文献多聚焦于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尽管有学者已经从政府财政支出[１８]、数字金融[１９]、市场竞争格局[２０]、消费

者需求变化[２１]等多个视角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展开了研究,但从宏观政策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文献仍较为鲜见.本文以“营改增”这一重要的财税政策为切入点,是对这支文献的一个有益

补充.第三,为全面推动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本文从产业关

联视角验证了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制造业的“涟漪效应”,对延长增值税抵扣链条、增强数字技术

服务的税收激励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还发现“营改增”更多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

期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且能够促进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深度转型,这为政府后续制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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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税收优惠政策,以“精准帮扶”的方式给予企业转型支持、引导企业转型方向提供了新启示.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尽管服务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在２０１２年以前,由于分税制的实施,中国服务业的税收制度与

制造业并不相同,制造业主要征收增值税,而服务业则征收营业税① .在增值税框架下,企业按增加

值征税,并且存在一种“投入—产出”的抵扣机制.也就是说,买方为其进项购买支付增值税,然后在

向下游客户销售时可以申请税收抵扣.相比之下,营业税是根据总收入进行征收的,要素投入成本不

能予以扣除.因此,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就不能从缴纳营业税的企业购买产品或服务来申请税收抵扣.
大量案例表明,在“营改增”之前制造业被迫变得“大而全”———即自我提供中间产品并将成本内部化,
因为外包给服务业意味着更高的税收负担[１０].同样,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在进项购买时也无法形成增

值税抵扣链条,从而导致其投资决策发生扭曲.营业税和增值税双轨税制并行的现象不利于产品在

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流通,也造成了同一个产品在生产和销售环节重复征税的问题.在服务业对

于驱动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背景下,亟待推动税制改革,释放服务业活力.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为了基本消除重复征税问题,保证企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财政部

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财税[２０１１]１１０号),决定自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

首先在上海开展交通运输业和六个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② .随后,这项改革的试点范

围逐步扩大,于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由沪分批推广至京、津、苏、皖、浙、闽、鄂、粤等八个省份,又于２０１３
年８月１日覆盖到全国所有地区.在试点行业的推广基础上从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

政业纳入试点行业.同年６月１日起,电信业也被纳入试点范围.２０１６年５月,“营改增”政策面向

全国所有服务行业实施,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以所得税和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基本形成.这项改

革同时涉及营业税和增值税两个重要税种,因此也被认为是自１９９４年以来中国最重要的税制改革.
(二)理论分析

１．“营改增”与企业外部环境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通过数字技术对组织架构、业务模

式等进行全面升级改造[２],但是在转型过程中企业匹配先进数字技术的组织变革通常需要投入大量

资金且耗时较久[２３],同时也伴随较高的试错风险.受制于资金和转型动力方面的不足,大多数企业

仍徘徊于数字化转型的初级阶段.因此,强化资金支持和转型意愿对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至关重

要.首先,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营改增”的基本目标便是减税降费.虽然改革后服务

业的增值税税率高于原来３％~５％的营业税率,但考虑到增值税属于价外税,起征点相对右移,政府

设定上述税率是为确保企业税负原则上只减不增.当改革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后,企业的留存利润和

现金流将会增加,这提升了企业的资金周转能力,使企业能够在短期内调配资金投资数字化项目.其

次,“营改增”只减不增的政策宗旨也向市场传递一种乐观信号,强化了外部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促使

外部投资者增加外部资金供给,从而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２４].“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的化解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长周期投资困境,进而助力企业持续进行数字化改

造.不仅如此,当企业可灵活使用的现金流增加以及获取资金的能力提升时,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供给

增加,加剧了行业竞争[２５].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新趋势的背景下,为提升市场占有率,企
业通过数字化变革实现产品个性化定制与高质量供给的意愿得到增强[２６].最后,在“营改增”改革

后,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制造业对上游服务业的需求将直接增

加,制造业由原先提供自营服务的纵向一体化模式逐渐转向外包模式[２７].随着科技进步加速推进制

造业智能化升级,其对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服务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将进一步倒逼服务业企业实现数

字化转型,以此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２．“营改增”与企业内在能力建设.除了外部环境的有力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还需要较强的技

术创新能力和大规模新型设备的投入[２８].因此,激励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并降低设备更新迭代所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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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高昂成本成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手段.一方面,“营改增”试点时期的过渡政策规定,企
业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时免征增值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企业的研发成本,增加了企业研发活动的税后收益,能够有效激励企业提升研发投入强度[２９].不容

忽视的是,数字技术作为新一代产业革命下技术研发的最新方向,其本身就是当前企业研发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３０].研发投入的增加直接带动了企业在数字技术上的开发与研究,有利于企业建立数字

化的技术体系,进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由于２００９年实施了生产型增值税

转向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允许一般纳税人在增值税抵扣链条中纳入购进机器设备类固定资产时所

含的进项税,因而在“营改增”推行后,试点企业购进制造业的设备类固定资产就可以获得有效抵扣,
降低了设备类固定资产的实际成本,这就会激励服务业加快升级改造设备类固定资产.设备类固定

资产尤其是计算机等办公电子设备以及信息化通用设备是搭建大数据管理系统的必要硬件配置,随
着更新成本的降低,信息设备类固定资产的快速迭代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设备支撑.

依据上述分析,“营改增”既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加快设备更新迭代以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内在能力,又可以通过减少税费负担、降低融资约束等方式为企业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并提升市场

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包需求,以此优化外部环境,进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的理论机制框架如

图１所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营改增”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图１　“营改增”的数字化转型效应分析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２０１６年“营改增”全面铺开,范围涉及所有省份和行业,无法挑选出不受政策干扰的对照

组.因此,为了有效识别“营改增”的政策效应,本文研究主要使用的样本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中国沪深

A股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基础数据来自 CSMAR、Wind数据库,数字化转型指标由作者使用

Python爬取上市公司年报获得.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未选取制造业作为对照组,是因为“营改增”后
制造业向试点行业购买应税服务时也能获得进项税额的抵扣,这时政策效应评估会存在偏误.为排

除特殊行业上市公司异质性以及数据统计错误等问题,对样本做出如下处理:(１)剔除ST、∗ST、PT
类以及结构特殊的金融保险类行业的上市公司数据;(２)对数据缺失严重或者异常的样本上市公司进

行剔除;(３)剔除２０１２年之后上市以及样本期间退市的企业,同时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两端１％的

缩尾处理.经过上述筛选后,得到６５４家企业共计３３３８个有效样本.
(二)模型设定

“营改增”的试点范围同时涵盖了省份和行业,对此本文借鉴范子英和彭飞的做法,使用三重差分

方法来评估“营改增”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９].具体而言:首先是试点省份的差分,剔除试点省份

与非试点省份之间的固定差异.其次是时间上的差分,剔除“营改增”前后试点省份的固定差异.最

后是行业上的差分,剔除试点行业和非试点行业之间的固定差异.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Digtit＝β０＋β１Reformpt×Indusj＋φ∑Xit＋αi＋γt＋θj＋λp×t＋ηsoe×t＋εit (１)
式(１)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p和j分别代表省份和行业,soe表示企业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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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tit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Reformpt表示省份p在第t年是否推行了“营改增”;Indusj 表示是否为

“营改增”试点行业;Xit表示控制变量集;αi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γ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θj 表示二位数

行业固定效应;λp×t表示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ηsoe×t表示企业所有制—年份联合固定效应.控制

较为严格的多维联合固定效应是为排除区域和所有制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干扰因素.β０ 表示常数项;

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交互项 Reformpt×Indusj 前的估计系数β１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表示

“营改增”政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净效应.
(三)变量选取与测算

１．企业数字化转型(Digt).近年来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兴起,通过提取企业年报中的相关

关键词来刻画数字化转型特征成为了主流方法[１８][３１].基于此,本文首先参考吴非等的研究构建数字

化特征词典[１８];其次,从巨潮资讯网下载各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并通过Python中的Jieba模块从中提

取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关键词细分为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两个维度.在底层技术上,具体包含人工

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４２个关键词;在实践应用上,具体包含移动互联网、B２B、开放银行

等３４个关键词.最后将总词频数加１后取对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在企业数字化转

型方向的进一步讨论中,分别计算底层技术词频总数加１的对数(Bdigt)和实践应用词频总数加１的

对数(Pdigt)以表征两类转型方向.

２．“营改增”政策(Reform×Indus).Reform 表示受到“营改增”冲击的省份虚拟变量,若企业所

在省份当年进行了“营改增”改革为Reform 为１,否则为０.Indus为“营改增”试点行业的虚拟变量,
当某行业属于试点行业,Indus为１,否则为０.考虑到在２０１６年“营改增”全面铺开,本文将样本区间

设定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并以２０１２年作为“营改增”政策试点的开始时间.

３．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经营状况和内部治理均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３２][３３],
故本文选取如下企业生产经营以及治理特征方面常见的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

对数表示;营业收入(Sale),用企业销售总额的对数表示;企业年龄及平方项(Age、Age２),用样本年

份与企业成立年份差值的对数及平方表示;流动比率(Liquid),用流动资产占流动负债的比重表示;
财务杠杆(Leverage),用资产负债率表示;两职兼任(Dual),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兼任为１,否则

为０;股权集中度(Ownership),用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表示.此外,在所分析的样本期间,企业还

可能受到其他财税政策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企业所得税征收的税率级次(Incometax)
和接受的政府补助(Gsubsidy).表１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gt ３３３８ １．０８１２ １．３６９３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１５１
Bdigt ３３３８ ０．４９７２ ０．９９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３．９８９０
Pdigt ３３３８ ０．８９３７ １．１９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６２７
Reform×Indus ３３３８ ０．２５６１ ０．４３６６ ０．００００ １
Sale ３３３８ ２２．２３２０ １．３７０６ １９．３５７１ ２６．５１０１
Age ３３３８ ２．１５７４ ０．８５９３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３５５
Age２ ３３３８ ５．３９２６ ３．０８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９．８３１３
Liquid ３３３８ ０．６１９３ ０．２５７９ ０．０７０８ ０．９８８１
Leverage ３３３８ ０．４８４７ ０．２２６２ ０．０６３７ ０．８５３８
Dual ３３３８ ０．１９４７ ０．３９６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Ownership ３３３８ ３６．６４７７ １６．０００５ ８．８０００ ７５．７８００
Incometax ３３３８ ２１．３９９５ ５．２０２６ ３．７５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
Gsubsidy ３３３８ １５．７５８８ １．８９２４ １０．２７６５ ２０．１５７４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了“营改增”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结果.为避免面板数据模型显著性高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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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以下所有回归中均将标准误聚类到省级层面.由表２可以看出,在第(１)列未加入控制变量的

基础上,在第(２)~(４)列进一步加入一系列企业特征和政策扶持变量后,虽然交互项 Reform×Indus
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略有下降,但模型的解释力有所上升,这一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促进了企业数

字化转型.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Digt

(２)

Digt

(３)

Digt

(４)

Digt

Reform×Indus
０．４５３２∗∗∗ ０．２５２２∗∗ ０．２５１１∗∗ ０．２４４５∗∗

(０．１０９２) (０．０９５６) (０．０９４７) (０．０９００)

Size
０．２４６５∗∗∗ ０．２３９１∗∗∗ ０．２４６４∗∗∗

(０．０７９２) (０．０７４３) (０．０７７７)

Sale
０．０９５３∗ ０．１０３６∗ ０．１０５５∗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５５７) (０．０５３８)

Age
０．６６８９∗∗∗ ０．６７５８∗∗∗ ０．６７６８∗∗∗

(０．０９７６)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９６９)

Age２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７６１

(０．１０４６) (０．１０９１) (０．１０９２)

Liquid
０．４５２０∗∗ ０．４３４５∗∗ ０．４４０６∗∗

(０．１８２７) (０．１８１４) (０．１８２４)

Leverage
０．４２８６∗ ０．３９６９ ０．４１２７∗

(０．２２０５) (０．２３５１) (０．２１９６)

Dual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５２５)

Ownership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８)

Incometax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６０)

Gsubsidy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１４３)

常数项
０．９６８２∗∗∗ ７．１３２２∗∗∗ ６．８８１２∗∗∗ ６．９９７７∗∗∗

(０．０２８３) (２．２９１６) (２．２４５１) (２．２８０９)
企业/行业/年份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 是 是 是 是

所有制—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２５７ ３２５７ ３２５７ ３２５７
R２ ０．７８５ ０．７９７ ０．７９７ ０．７９７

　　注:括号内为省级层面聚类标准误,∗、∗∗和∗∗∗分别表示通过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检验.以下各表均控制了上述固定

效应.

　　(二)机制检验

上述基准回归验证了“营改增”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基本结论,本文进一步从企业外部

环境变化和内在能力建设两个视角考察“营改增”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一方面

外部环境如税费负担、融资约束的降低可以为企业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市场竞争程度以及制造业

服务外包需求的提升能够倒逼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相关变量构造如下:税费负担(Taxburden).本

文借鉴陈钊和王旸的策略,采用教育费附加逆推的流转税减去消费税金额③ ,然后以其占营业收入的

比重作为衡量“营改增”涉及的流转税税负[１０].融资约束(SA).使用现有研究广泛使用的SA 指

数[３４].市场竞争(HHI).以二位数行业计算的赫芬达尔指数表示.服务外包需求(Demand).使用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衡量.表３第(１)列的估计结果表明,至少从短期来看“营改增”并没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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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试点企业的流转税税负,原因是企业流转税税负变化的关键还取决于进项税额的抵扣环节,这一

结论与已有研究一致[８][９].因此,“营改增”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来提升企业资金周转能力,进而促进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推演并未得到验证.表３第(２)列发现“营改增”对企业融资约束存在显著抑制作用.
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利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长周期投资困境,进而助力企业持续进行数字化改

造.表３第(３)列的估计结果验证了“营改增”确实显著加剧了行业竞争.当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供给

增加时,为提升市场占有率,企业通过数字化变革实现产品个性化定制与高质量供给的意愿得到增

强.表３第(４)列的估计结果表明“营改增”通过打通增值税抵扣链条显著提升了制造业的服务外包

需求,尤其是软件和信息技术类服务的需求增加将会进一步倒逼服务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以提升

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表３ 机制检验:企业外部环境变化

变量
(１)

Taxburden

(２)

SA

(３)

HHI

(４)

Demand

Reform×Indus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２９０∗∗∗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９３３∗∗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３６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２１４ ３２５７ ３２５７ ３２５７
R２ ０．８９７ ０．９８２ ０．９３１ ０．９７６

　　另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迭代的内在能力也是其能否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反

映企业技术创新方面,以企业R&D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表征研发投入(RDinput).进一步地,本
文还使用数字专利申请数表征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Digpat).在反映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本文

区分了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Facility)、信息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Inffacility)和非设备类固定资产投

资(NonＧfacility).其中,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以新增机器设备、机电设备、运输设备、办公电子设备、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以及其他设备投资占营业利润的比重表示;信息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以新增办公

电子设备和通用设备投资占营业利润的比重表示;非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以新增房屋及建筑物投资

占营业利润的比重衡量.表４第(１)列的估计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增
加了企业研发活动.在当前数字技术成为新一代产业革命下最新研发方向的背景下,表４第(２)列的

估计结果发现“营改增”能够促使企业产生数字技术创新效应推动数字化转型.此外,“营改增”使得

企业以不含税价格购进设备类固定资产,降低了设备类固定资产的实际成本,带动了企业加快更新升

级设备类固定资产的积极性,进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设备支撑.表４第(３)~(５)列的估计结果表明

“营改增”显著增加了企业的设备类(包括信息化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但对试点期间未纳入抵扣范

围的房屋及建筑物等非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较小,因而表４第(５)列的结果也为“营改增”带来

的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效应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事实检验.
　表４ 机制检验:企业内在能力建设

变量
(１)

RDinput

(２)

Digpat

(３)

Facility

(４)

Inffaciity

(５)

NonＧfacility

Reform×Indus
０．０２２０∗∗ ０．１４０２∗ １．４８６９∗∗ ０．０９９１∗∗ ０．３７６８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７７５) (０．６１３３) (０．０４０４) (０．３６７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４７６ ３２５７ ２９１６ ２９１６ ２７４１
R２ ０．８７６ ０．８３５ ０．７６２ ０．７１５ ０．６８６

　　(三)稳健性检验

在前文的基准回归和机制分析中已经初步验证了“营改增”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及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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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制.为了确保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从准自然实验成立的前提要求出发,进行如下一系列稳健

性测试.

１．平行趋势检验.为了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的变化趋势是否保持一致,本文借鉴

Ferrara等的研究,使用事件研究法判断平行趋势[３５].图２是以政策前一年作为基期的平行趋势检

验结果.不难发现,在２０１２年之前,Reform×Indus的估计系数的９５％置信区间内均包含０,表明处

理组与对照组拥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得到的结论并不是事前组间差异的结果.

图２　平行趋势检验

　　２．安慰剂检验.“营改增”试点行业选择的特点可能导致政策冲击不够随机,并且遗漏变量问题

也可能对本文的结论产生影响.对此,本文参考Li等的做法采用安慰剂实验[３６],具体做法是人为随

机地指定实验组,指定的数量与当年实际受到影响的企业数量相同,再使用本文的式(１)进行回归.
如图３展示,重复５００次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分布在０值附近,并且基准回归的估计系数独立于

５００次估计的系数分布(最大值为０．０９７)之外.该结果表明常规性的随机因素和不可观测因素不会

对本文结论造成干扰.

图３　安慰剂检验

　　３．替换数字化转型指标.第一,考虑到每家企业年报的文本长度存在一定差异,使用数字化总词

频的绝对数可能会引起估计结果的偏误,故统计数字化总词频占年报总词数的比例(Digt２)作为企业

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估计.第二,参考祁怀锦等的做法,从企业财务报告附注披露的年末

无形资产明细项中整理得到数字化相关资产占无形资产总额的比例(Digt３)[３７],将其作为企业数字

化无形资产投资的代理变量进行估计.表５第(１)和(２)列显示,替换数字化转型指标后,结论仍然

稳健.

４．PSMＧDDD.样本潜在的选择性偏差问题也可能弱化结论可信度,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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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差分法(PSMＧDDD)进行估计.具体而言,先是利用卡尺近邻匹配的方法将基准回归中的控制变量

作为匹配协变量按照１∶４进行匹配,再对匹配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使用 DDD方法进行估计.表５
第(３)列表明,PSMＧDDD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表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Digt２

(２)

Digt３

(３)

PSMＧDDD

(４)

预期效应

(５)

排除“智慧城市”

(６)

排除“宽带中国”

Reform×Indus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０４０∗ ０．２４７２∗∗ ０．２４９５∗∗ ０．２３６８∗∗ ０．２４０７∗∗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９１２) (０．１０８６) (０．０９５６) (０．０９１０)

Pre１
０．１４０１

(０．１０８７)

智慧城市
０．１２２６
(０．１７４９)

宽带中国
０．２８６３
(０．２１６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２５７ ３２５７ ３２４６ ３２５７ ３２５７ ３２５７
R２ ０．７１８ ０．７１１ ０．７２４ ０．７９１ ０．７９７ ０．７９８

　　５．预期效应检验.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路径是“先试点后推广”.在政策正式试点之前,国
家会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如果企业对“营改增”改革形成了预期,那么就会根据预期调整战略决

策.为了控制预期效应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实验组虚拟变量与推行“营改增”
改革前一年的交互项(Pre１).表５第(４)列的结果显示,Pre１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１０％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表明预期效应没有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决策产生影响.

６．排除干扰政策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区域数字化制度建设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起到积

极助推作用[２９].而“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这两个政策最可能对试点区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构成

影响.对此,本文分别加入“智慧城市”和“宽带中国”的虚拟变量重新进行估计.表５第(５)和(６)列
的结果表明,本文结论并没有受到这两项干扰政策的影响.

五、异质性分析

(一)“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１．区位异质性.“营改增”是分省份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因此有理由认为政策效应在不同区域间

存在异质性,本文将总体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估计.表６第(１)~(３)列报告

了分东中西部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仅有东部区域 Reform×indus的估计系数显著.可能的原因

在于:一方面,“营改增”先行试点的９个省份中除安徽和湖北以外均位于东部区域,因此受政策的影

响程度比后试点区域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东部区域的市场化进程较早,在新型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

境建设方面都具有比较优势,“营改增”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效应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表６ “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区位异质性

变量
(１)

东部区域

(２)

中部区域

(３)

西部区域

Reform×Indus
０．２８５１∗∗ ０．１８０３ ０．１４７１
(０．１２１３) (０．１４０２) (０．２２２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２５２２ ３８７ ３２４
R２ ０．７９３ ０．８３９ ０．８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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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企业异质性.表７第(１)和(２)列报告的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估计结果表明:“营改增”仅
提升了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银行信贷、政府补贴等资源获取方面

具有天然优势,“营改增”对其融资能力的影响较小,而民营企业在融资上的缺口能够较好地被“营改

增”带来的外包效应和固定资产投资效应所弥补.表７第(３)~(５)列的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

了成熟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成熟期企业而言,“营改增”通过缓解融资约束赋予了企业更强获

得资金的能力,随着技术水平和研发实力的迅速提升,企业更有动力进行数字化转型.而对于面临较

大投资风险的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即便“营改增”能够缓解财务窘境,大多数企业都不愿意在这一时

期进行数字化转型.表７第(６)和(７)列报告了技术水平异质性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营改增”推
动了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由于技术创新是高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人力资本、科技研发和

技术积累优势能够与“营改增”改革的一系列经济效应协同耦合,从而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
　表７ “营改增”政策效应的企业异质性

变量
(１)

国有

(２)

民营

(３)

成长期

(４)

成熟期

(５)

衰退期

(６)

高技术

(７)

非高技术

Reform×Indus
０．１１８９ ０．４２４８∗∗ ０．３２２５ ０．３０２９∗∗ ０．０７２８ ０．３５１５∗∗∗ ０．１１３２
(０．１０５４) (０．１７０３) (０．２３７７) (０．１２７３) (０．２１８６) (０．０８５３) (０．１０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７６３ １２５３ ３６１ １４２１ ９８２ ７０２ ２４７７
R２ ０．８１１ ０．８０７ ０．８５９ ０．８３９ ０．８８８ ０．７８６ ０．７７１

　　(二)“营改增”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选择

依据数字技术的特征差异,数字化转型可进一步细分为底层技术嵌入和技术实践应用两个层

面[１８].“营改增”作为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值得继续深入

探讨.表８第(１)和(２)列分别报告了“营改增”对底层技术和应用实践两个转型方向的估计结果.结

果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的数字化转型而非应用实践方向,这一结论也为今

后如何通过税收政策引导企业数字化深度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表８ “营改增”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的影响

变量
(１)

Bdigt

(２)

Pdigt

Reform×Indus
０．６０７５∗∗∗ ０．０６０３
(０．０７９６) (０．０７４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３２５７ ３２５７
R２ ０．７６２ ０．７８２

六、拓展性分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涟漪效应”吗?

(一)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涟漪效应”检验

基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日益融合,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和流通过程产生深刻影响的

背景下,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存在“涟漪效应”,从而带动下游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 对此,本文利用«中国２０１２年投入产出表»１３９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矩阵,计算了制造业层面

根据完全消耗系数加权的关联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并按照行业匹配到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表

９第(１)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２)列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关联服务业数字化转型(Digt_

serv)的系数仍然通过了５％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涟漪效应,带动

了下游制造业数字化转型(Digt_m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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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反向因果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份额移动法构造Bartik工具变量(关联服务业数

字化水平滞后一期与关联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在时间上的一阶差分的交互项)进行２SLS估计④ ,结果

见表９第(３)和(４)列.其中,第一阶段F值大于１０,并且工具变量对关联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

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较好地证明了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LM 统计量也通过了１％水

平的显著性检验,排除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可能性.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考虑潜在的内生

性后,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带动下游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结论仍然稳健.
　表９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的涟漪效应

变量
(１)

Digt_manu

(２)

Digt_manu

(３)

Digt_serv

(４)

Digt_manu

Digt_serv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３３３∗∗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７４)

IV
０．５３８３∗∗∗

(０．０２３５)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LM 统计量
(PＧvalue)

２０６８．５６５０
(０．００００)

第一阶段F值 ５２４．２０２０

观测值 ８５４５ ８５４５ ７０２０

R２ ０．６８２ ０．６８７ ０．３２７

　　(二)“涟漪效应”存在内因:自主创新还是分工深化?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涟漪效应的原因可能有多个.一方面,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规模效

应降低了下游制造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激励制造业主动增加创新投入实现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数
字化转型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加快了技术和知识的流动.因此,本文进一

步对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和分工深化机制进行检验.首先,表１０第(１)列是以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入

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并没有对下游制造业的自主创新产生显著激励.
其次,使用企业增加值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衡量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程度[９].表１０第(２)列的结果

表明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表１０第(３)和(４)列分别以制造业

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实施了主辅业务分

离,即存在分工深化.可能的原因是制造业企业通过直接购买数字化相关技术和嵌入式服务形成了

本企业的无形资产,更能够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而增加外购数字技术服务,不仅在“营改增”背景

下可以抵扣进项税收,还可以避免数字技术自主研发面临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使其数字化水平在

短期内实现提升.
　表１０ 机制分析:自主创新与分工深化

变量
(１)

Indinova

(２)

Addvalue

(３)

Sale

(４)

Othersale

(５)

Digt_manu

Digt_serv
０．００２４ ０．７５１０∗∗∗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９２３)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０３３)

Digt_Lifeserv
０．０４６２
(０．０７６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７６４４ ８５３８ ８５４５ ５４１８ ８５４５

R２ ０．７１６ ０．４３５ ０．９７５ ０．５６５ ０．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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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推测成立的前提条件是这些服务业企业应主要属于生产性服务行业,而对于生活性服务行

业中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产生的涟漪效应应该是有限的.因此,本文只挑选生活性服务行业按照

完全消耗系数加权去计算关联服务业数字化水平(Digt_Lifeserv),这些行业包括文化娱乐以及商贸

服务.表１０第(５)列的估计结果显示,Digt_Lifeserv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因此有理由认为制造业

企业选择增加外购数字技术服务来促进自身数字化转型.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当下数字经济已经是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如何有效化解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转不

起”“转不来”和“转不动”的困局成为推动增长动能切换、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此,本文

从税制改革的政策视角出发,借助多时点 DDD考察了“营改增”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和内

在机理.研究发现:(１)“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且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安慰剂

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稳健.(２)“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

包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和加快设备更新迭代,由此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３)“营改

增”更多地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转型方向

看,“营改增”推动了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实现深度转型.(４)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分工深

化产生涟漪效应,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营改增”对于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税负角度而言,

试点企业整体上并没有真正因此降低赋税.针对这一问题,还需要持续深化税制改革,进一步细化和

完善“营改增”对部分类型企业实施的过渡性政策和“打补丁”办法,简并税率结构,扩大增值税期末留

抵退税的适用行业范围,切实降低企业负担,化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后顾之忧”.从行业关联层面来

看,由于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涟漪效应,能够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因此延长增值税抵扣

链条、增强数字技术服务的税收激励显得极为重要.不仅如此,数字化转型在本质上也属于企业创新

的范畴,这势必要求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尤其是在当前企业生存环境严峻、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现实背景下,应加快出台和完善“营改增”的相关配套政策,以降低企业的研发风

险、提高企业的数字人才吸纳能力.与此同时,企业作为政策的实施主体也需积极参加税务机关组织

的纳税辅导培训,加强税收政策学习,调整相关的财务管理方法,充分吸收相应的优惠政策红利.企

业管理者也应秉持长远的战略目光,在面对政策改革与企业转型过程中的曲折性保持足够的信心.

注释:

①对服务业征收营业税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与税收执法有关,在发展中国家,税务管理部门很难监督那些有形资产较少的企业.
②六个现代服务业分别是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
③具体做法为:若年报中分开公布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流转税的３％为教育费附加;若两者合并公布,有公布具体税

率的按照公布的税率计算流转税额,未公布具体税率的,在２０１１年之前按照３％计算,在２０１１年之后按照通常的５％计算;若教育费
附加存在多档税率而难以确定,则以城市维护建设税及其税率辅助推算实际流转税额.

④只要外生冲击对单个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全国层面的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显著相关,Bartik工具变量便是有
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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